武进区中小学科技竞赛评估细则
（2022.11修订）

一、评估内容：科技竞赛和科普活动（40分）
二、评估方法：

   （一）科技竞赛（36分）：

A、区级竞赛：以每一年度初公布的科技竞赛项目为准
1.科普类项目（12分）：金钥匙科技竞赛
2.创新类项目（12分）：科技创新大赛、电脑制作比赛、聪明算独比赛、机器人比赛（四选一）
3.竞技类项目（12分）：国际数棋比赛、航空模型比赛、汽车模型比赛（三选一）。
根据学校的科技特色在三个类别中进行选择，质量评估考核中只对类别进行考核，同一类别不累计（取类别中的单个项目最高得分计算）。
B、上级比赛

1.经区教育行政部门选定或指派参加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的科技竞赛学校，列入评估范围。只有区赛公布的项目可累计，其他项目只算最高分。
2.凡联合组队参加常州市级以上比赛，参赛分由组队学校得，不设名次分。
（二）科普活动（4分）
 1.学校开展科普教育实践活动（2分）
 2.学校每学年至少开展一次“校园科技节”活动（2分）
（审核当年度活动材料：每学年的活动计划和方案、活动记录和过程性材料、活动总结或查看校园网上相关活动报道。）

三、分值计算
 1.团体赛：参赛分为20分，名次分为：一等奖30分（特等奖按一等奖计分），二等奖20分，三等奖10分（不设三等奖的为优秀奖）。

 2.个人赛：小学：个人一等奖5分（特等奖按一等奖计分），二等奖3分，三等奖1分（不设三等奖的为优秀奖）。初中：个人一等奖3分（特等奖按一等奖计分），二等奖2分，三等奖1分（不设三等奖的为优秀奖）。个人不设参赛分。
 3.名次分计分方法分别为：武进区级比赛乘以1，常州市级比赛乘以1.2，省级比赛乘以1.5，国家级比赛乘以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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